                   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010-64226081
中华环境友好电力企业评估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网    址：

	单位负责人
	
	职    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邮    箱
	
	邮    编
	

	企业所需报送材料：

申请材料：

1) 单位简介；

2) 生产工艺简介；

3) 企业生产过程中原材料、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减排治理情况；

4) 企业节能降耗水平；

5) 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评估管理体系、职业健康体系、本质安全管理体系、环境标志认证情况；

6) 技术、产品环保性能检测结果；

7) 企业目前的环境成就及对于未来环境保护方面的承诺；

8) 企业对社会较突出的环境贡献及所取得的环境效益；

9) 公众满意情况。

附件名称：

1) 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组织代码复印件；

2) 企业当年的年检材料；

3) 企业获得认证材料复印件；

4) 产品技术报告（简要说明技术、产品类型、特点、节能、降耗、减污、保护生态环境情况，环境技术经济效果，国家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业内专家及社会评价结果证书复印件)；

5) 产品和技术的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认证及有关政府许可证书等复印件；
6) 展示企业技术、产品生产及实际应用照片和音像资料及实物。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华环境友好电力企业”评估标准（试行）
为了在电力行业树立一批经济效益好、环境形象好、社会评价好、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清洁优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企业典范，促进电力行业开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等工作，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环境友好电力企业”评估并判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贯彻落实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党的十七大精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有关能源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目标要求。
    本标准实行打分制，满分100分，评分90分以上满足“中华环境友好电力企业”要求，95分以上为优秀。

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起草，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友好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依法登记并具有环境友好评估基本条件的电力企业。

二、中华环境友好电力企业基本条件及考核办法

	序号
	基本条件
	企业应提供资料
及考核办法
	评分
标准

	1
	遵守法规记录
	 
	6

	1.1
	企业在三年内持续做到遵守环保法规
	展示企业环保形象资料
	3

	1.2
	企业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工艺
	提供企业基本情况资料（包括新、扩、改项目等）
	3

	2
	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
	 
	60

	2.1
	大气、水、噪声、固废等各类污染物稳定达到国家有关排放标准
	提供企业内部管理台帐，监测报告
	20

	2.2
	SO2 、COD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或地方控制指标内，比2005年排放总量消减10%，“两控区” SO2排放减少20%
	提供污染物减排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
	10

	2.3
	电磁辐射的控制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4
	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5
	实施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工艺
	出示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及验收意见
	5

	2.6
	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并已开始实施
	提供《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资料
	5

	2.7
	排污口符合规范化整治要求，主要排污口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装置并能正常运行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2.8
	安全使用放射源和辐射装置，使用场所安全防护规范
	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考核
	5

	3
	环境管理
	 
	34

	3.1
	企业在三年内无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无重复环境信访案件
	提供处理环境信访案件，上访人满意等证明材料
	3

	3.2
	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100%
	出示项目环评、批复和环保部门验收意见 
	5

	3.3
	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按期交纳排污费
	出示排污许可证和有关材料
	3

	3.4
	有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环境保护档案完整，监测数据、资料齐全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内部管理台帐等
	5

	3.5
	辐射源管理制度健全，单位有使用许可证，工作人员有上岗证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出示有关证件
	3

	3.6
	建立完善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制度
	提供企业有关文件、资料
	5

	3.7
	厂区环境清洁，绿化覆盖率达25%以上
	有治理措施，专人管理
	5

	3.8
	企业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对企业环保工作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提供有关材料或问卷调查
	5


说明：

1、部分企业针对本标准可能有个别缺项，若该缺项内容不违背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及环境友好企业宗旨，经核实后缺项可直接得分。否则，按缺项部分扣分。

2、标准项2.1中，根据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若其中任一项不达标，则该项不得分。

3、标准项2.2中，分值10分为SO2、COD各5分，若其中一项不降反增，则该项全部不得分。

4、定性考核指标中，若该项工作已开展，但未达到预期目标，可酌情给分。

